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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科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延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保荐机构”）作为

国科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科天成”或“公司”）本次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6

号》等有关文件规定，对国科天成延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会

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2025 年 4月 28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论证分析

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的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

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

诺的议案》《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

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就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

用的可行性及其他必须明确的事项作出决议，并提请发行人 2024 年年度股东大

会批准。

2025年 5月 15日，发行人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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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论证分析报告〉

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关

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议案。

二、本次延长决议有效期和授权有效期的具体情况

鉴于发行人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

于 2026年 5月 15日届满，而发行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尚在

推进中，为保证本次发行工作的持续性和有效性，发行人于 2026年 5月 10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股东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同意提请股东会将本次发行的股东会决议

有效期自原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十二个月；于 2026年 4月 27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在授权

有效期内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事宜，股东会授权有效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十二个月。

上述关于延长本次发行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议案已经发行人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六次专门会议、第七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2026年 5月 19日，发行人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与延长

本次发行的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相关的议案。

根据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和发行人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本次发行的股东会决议有效期自原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

长十二个月，授权有效期为自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除

上述延长本次发行的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外，本次发行的其他内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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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国科天成上述延长本次发行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及授

权有效期的董事会和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和要求，表决结果及

决议内容合法、有效，除上述延长本次发行的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外，

本次发行的其他内容不变。公司前述事项有利于推进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事项。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未发生影响本次发行的重大不利

变化，前述延长决议有效期和授权有效期的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和公众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国科天成延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决议有效

期及授权有效期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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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科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延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核查意见》之

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徐宇 陈李彬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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